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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68� � � � � � � � � � �证券简称：安博通 公告编号：2022-017

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十号院15号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

普通股股东人数 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9,461,07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9,461,0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435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43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钟竹先生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

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董事董强华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参会，已事前请假；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夏振富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581,232 93.6192 1,879,843 6.380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581,232 93.6192 1,879,843 6.3808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581,232 93.6192 1,879,843 6.3808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590,032 93.6491 1,871,043 6.3509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581,232 93.6192 1,879,843 6.3808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525,112 93.4287 1,935,963 6.5713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556,929 93.5367 1,876,892 6.3707 27,254 0.092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584,183 93.6292 1,876,892 6.3708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542,478 93.4876 1,918,597 6.5124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2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788,129 66.4459 1,912,946 33.5541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733,308 76.5055 2,026,852 23.0296 40,915 0.4649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513,063 93.3878 1,907,097 6.4732 40,915 0.1390

1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548,129 93.5068 1,912,946 6.4932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336,089 92.7871 2,124,986 7.2129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23,76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2,857,482 61.9606 1,754,290 38.0394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966,701 88.7449 122,602 11.2551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72,780 66.2913 37,008 33.7087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893,921 91.2615 85,594 8.7385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8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3,824,183 67.0782 1,876,892 32.9218 0 0.0000

11

《关于2022年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的议案》

3,633,308 63.7302 2,026,852 35.5521 40,915 0.7177

13

《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

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作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的议案》

3,788,129 66.4458 1,912,946 33.5542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8、11、1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0关联股东钟竹、石河子市崚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武汉光谷烽火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回避表决，议案11关联股东钟竹、石河子市崚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律师：王沫南、毛海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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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新厂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一）（长沙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嘉运路299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9,537,7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周晓莉女士主持；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

议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4人，独立董事刘张林先生、杜守颖女士因疫情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均已履行请假程序；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何仕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530,800 99.9957 6,900 0.0043 0 0

2、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530,800 99.9957 6,900 0.0043 0 0

3、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530,800 99.9957 6,900 0.0043 0 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530,800 99.9957 6,900 0.0043 0 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530,800 99.9957 6,900 0.0043 0 0

6、议案名称：关于支付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审计报酬以及聘请2022年度公司财务审计、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530,800 99.9957 6,900 0.0043 0 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2年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530,800 99.9957 6,900 0.0043 0 0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张庆华先生回避了表决。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11,300 99.8039 6,900 0.1961 0 0

9、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向银行申请人民币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530,800 99.9957 6,900 0.0043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530,800 99.9957 6,900 0.0043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530,800 99.9957 6,900 0.0043 0 0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530,800 99.9957 6,900 0.0043 0 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56,019,500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3,511,300 99.8039 6,900 0.1961 0 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9,400 57.6687 6,900 42.3313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3,501,900 100 0 0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3,511,300 99.8039 6,900 0.1961 0 0

6

关于支付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审计报酬以及聘请2022年度

公司财务审计、 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3,511,300 99.8039 6,900 0.1961 0 0

7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2022年薪酬标准的议案

3,511,300 99.8039 6,900 0.1961 0 0

8

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3,511,300 99.8039 6,900 0.1961 0 0

10

关于《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3,511,300 99.8039 6,900 0.1961 0 0

11

关于制定《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3,511,300 99.8039 6,900 0.1961 0 0

1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

关事项的议案

3,511,300 99.8039 6,900 0.1961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中议案10、11、12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5、6、7、8、10、11、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公司独立董事已在本次股东大会作2021年度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廖青云、梁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公

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5188� � � � �证券简称：国光连锁 公告编号：2022-020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文天祥大道8号公司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5，200，10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7.81631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胡金根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蒋淑兰因工作原因请假未出席会议，独立董事王金本、王金佑、刘萍因新冠疫情原因以视频方式

出席了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肖燕舞因工作原因请假未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翟忠南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00,002 99.999977 100 0.000022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00,002 99.999977 0 0 100 0.000022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00,002 99.999977 100 0.000022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00,002 99.999977 100 0.000022 0 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00,002 99.999977 100 0.000022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00,002 99.999977 100 0.000022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00,002 99.999977 100 0.000022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00,002 99.999977 100 0.000022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00,002 99.999977 100 0.000022 0 0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00,002 99.999977 100 0.000022 0 0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00,002 99.999977 0 0 100 0.000022

1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00,002 99.999977 0 0 100 0.000022

1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00,002 99.999977 0 0 100 0.000022

1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00,002 99.999977 0 0 100 0.000022

1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融资与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00,002 99.999977 0 0 100 0.000022

1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00,002 99.999977 0 0 100 0.000022

17、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00,002 99.999977 0 0 100 0.000022

1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重大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00,002 99.999977 0 0 100 0.000022

1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5,200,002 99.999977 0 0 100 0.00002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序号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 于 公 司

2021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2,000,000 99.995 100 0.004999 0 0

7

《关 于 公 司

2021年度董

事薪酬的议

案》

2,000,000 99.995 100 0.004999 0 0

8

《关 于 公 司

2021年度监

事薪酬的议

案》

2,000,000 99.995 100 0.004999 0

9

《关 于 公 司

2022年度为

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预

计的议案》

2,000,000 99.995 100 0.004999 0 0

10

《关 于 公 司

2022年度使

用自有资金

购买理财产

品预计的议

案》

2,000,000 99.995 100 0.004999 0 0

11

《关于公司续

聘 2022年度

审计机构的

议案》

2,000,000 99.995 0 0 100 0.00499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会议第12、13、14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除第12、13、14项议案外的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济南）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美莉、王志鹏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济南）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0711� � � � � � � � � �证券简称：京蓝科技 公告编号：2022-075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1年年报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9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京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 20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问询

函》 要求公司在 2022�年5�月 20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对外披露， 同时抄送派出机

构。

收到《问询函》后，公司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及年审会计师、律师对《问询函》所涉事项进行逐一

回复和落实，目前《问询函》回复涉及的部分相关工作已经完成，但因疫情原因，仍有部分事项的落实及回复

时效受到影响，为确保《问询函》回复的真实、准确和完整，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至 2022�

年 5月31日前完成回复工作。 公司将积极推进回复工作进度，尽快完成《问询函》回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711� � � � � � � � �证券简称：京蓝科技 公告编号：2022-076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及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22年5月19日下午14时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1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9日上午9：15—9：25、9：30—11：

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北京市丰台区弘源总部广场B座四层）

4、召开方式：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郭绍增先生

7、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情况如下：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447,002,42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3.6667％。 无股东出席现场

会议。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人，代表股份40,410,89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3.9477％。 无中小股东出席现场

会议。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

次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过合并现场投票结果，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6,980,2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0％；反对2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388,6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1％；反对2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00�《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6,980,2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0％；反对2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388,6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1％；反对2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3.00�《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6,980,2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0％；反对2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388,6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1％；反对2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4.00�《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6,980,2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0％；反对2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388,6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1％；反对2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5.00�《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6,980,2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0％；反对2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388,6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1％；反对2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6.00�《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6,980,2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0％；反对2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388,6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1％；反对2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7.00�《关于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以应收账款为其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的

借款提供质押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132,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4.5259％；反对27,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61％；弃权113,842,56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842,5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25.46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383,6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27％；反对27,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武瑶瑶、刘冬燕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本次会议的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京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华城2022字第0519号

致：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指派

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见证了公司于2022年5月19日下午14:30在北京市丰台区弘源总部广场B座四

层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规则》” )等规范性文件，以及《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章程》” )的规定，并就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等事项进行验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

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与数据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发表意见。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和承诺，其所提供的文件以及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的、真实的和有效的，有关原

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而无任何隐

瞒、疏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同意，公

司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并依法对本

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进行了查阅，对本次股东大会涉及的有关事

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

下：

一、关于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会议决议召集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符合《章程》的规定。 董事会已将前述董事

会决议、董事会通知召集本次会议的公告(以下简称“会议公告” )于2022年4月2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等媒体上进行公告。 会议公告载明了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会议召集人、会议召开方式、股

权登记日、参加会议的方式、会议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参加会议的登记办法及其他相关事项等内容，且已

经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会议审议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公司本次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 现场会议于2022年5月19日下午14:30在北京市丰台区

弘源总部广场B座四层如期召开，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由董事长郭绍增先生主持。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于会

议公告规定的时间内参加投票。 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召开方式、表决方式及其他事项均与会议公

告披露的一致。

经查验公司有关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公告了本

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会议召集人、会议召开方式等相关内容，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本次会议无股东参加现场会议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在会议公告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投票的

股东共12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447,002,424股。

参与投票的股东共代表的股份数额合计447,002,424股，占公司总股份1,023,667,816股的43.6667％。

(二)�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

经本所律师查验，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人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

所律师。

三、关于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向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同意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中小股东同意

股份数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股份总

数的比例

1

《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的议案》

446,980,224 22,200 0 99.9950％ 99.9451％

2

《关于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446,980,224 22,200 0 99.9950％ 99.9451％

3

《关于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446,980,224 22,200 0 99.9950％ 99.9451％

4

《关于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446,980,224 22,200 0 99.9950％ 99.9451％

5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

案》

446,980,224 22,200 0 99.9950％ 99.9451％

6

《关于续聘公司 2022�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446,980,224 22,200 0 99.9950％ 99.9451％

7

《关于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

司以应收账款为其在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的借款

提供质押担保的议案》

333,132,655 27,200 113,842,569 74.5259％ 99.9327％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会议所审议的事项与会议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不存在对其他未经公告的临时

提案进行审议表决之情形，未发生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 本次会议的表决过

程、表决权的行使均符合《规则》、《章程》的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本次会议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无副本。

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严奉平

见证律师：武瑶瑶、刘冬燕

2022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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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

知于2022年5月16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5月1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会

董事9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与会董事审议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同意聘任王玉光先生为公

司副总裁，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刊登在2022年5月20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关于公司副总裁辞职及聘任副总裁的公告》刊登在2022年5月20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副总裁的独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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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副总裁辞职及聘

任副总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副总裁王天罡

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由于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 辞职后，王天罡先生不再担任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任何职务。

王天罡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经营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行，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王天罡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天罡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于2022年5月1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

案》，同意聘任王玉光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个人简历附后），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对

本次聘任副总裁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5月20日

附：个人简历

王玉光，男，1987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辽宁卓展时代广场百货有限公司集团招商部主管、经理

助理，沈阳萃兮华都购物中心招商部经理、总监，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部部长

助理、副部长、部长；现任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截至目前，其本人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构建诚信 惩戒失

信” 合作备忘录》中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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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各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方大集团” ）于2022年5月18日与方铭显、方鹏翔分别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将所持

公司54,043,46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3.00%）以5.30元/股的价格协议转让给方铭显；将所持公司

41,571,89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0.00%）以5.30元/股的价格协议转让给方鹏翔。

2.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项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本次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2年5月19日收到控股股东方大集团的通知， 获悉方大集团于2022年5月18日与方铭显、

方鹏翔分别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将所持公司54,043,46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3.00%）以5.30

元/股的价格协议转让给方铭显；将所持公司41,571,89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0.00%）以5.30元/股

的价格协议转让给方鹏翔。

本次股份转让前，方大集团持有公司159,366,92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8.34%，与一致行动人

方威先生合计持有公司163,108,31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9.24%。 本次股份转让前后各方持股变化

情况：

股东

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方大集团 159,366,925 38.34% 63,751,569 15.34%

方威 3,741,390 0.90% 3,741,390 0.90%

方铭显 0 0.00% 54,043,462 13.00%

方鹏翔 0 0.00% 41,571,894 10.00%

合计 163,108,315 39.24% 163,108,315 39.24%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方大集团持有公司63,751,56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5.34%。 方铭显、方

鹏翔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方威先生直系亲属，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方大集团、方威

先生、方铭显、方鹏翔为一致行动人，仍合计持有公司163,108,31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9.24%。 本

次股份协议转让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本次协议转让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闫奎兴

4.注册资本：100,000.00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00年04月24日

6.注册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86号

7.营业期限：2004年04月24日至2030年04月23日

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0719656393Q

9.经营范围：产业投资及对本企业所投资产进行管理、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电工器材、汽车配件、五

金工具、橡胶制品、仪器仪表、办公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焦炭、矿粉、石灰石销售、冶金材料

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1.方铭显，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210402199902******。

2.方鹏翔，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210402200006******。

（三）经核查，方大集团、方铭显、方鹏翔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一）与方铭显的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转让方：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受让方：方铭显

1.本次股份转让标的

1.1转让方同意将其持有的中兴商业股份中的54,043,462.00股股份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

益转让给受让方，该转让股份占中兴商业总股本的13.00%。

1.2转让方将标的股份及附属于标的股份和与标的股份相关的权益、 利益及依法享有的全部权利转

让予受让方。 交易双方在本协议项下约定的转让价款系已经考虑标的股份所含权益一并转让因素的全

部充分对价。 自交割日起，受让方即成为标的股份的合法所有者，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

东义务。

2.本次股份转让的定价原则、股份转让价格及股份转让价款

2.1转让方、受让方确认2022年5月17日为本次股份转让定价基准日。

2.2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格按照中兴商业2022年5月17日15:00收市时， 中兴商业收盘价5.88元/股的

90%即5.30元/股为转让价格，54,043,462.00股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贰亿捌仟陆佰肆拾叁万零叁佰肆

拾捌元陆角（￥286,430,348.60元）。

3.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

3.1交易双方同意，本协议约定之本次股份转让价款286,430,348.60元（大写：贰亿捌仟陆佰肆拾叁

万零叁佰肆拾捌元陆角）按以下方式及时间支付：

3.2转让方同意指定银行账户收取本次股份转让价款。 受让方应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

向转让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20,000,000元）； 剩余转让款266,430,348.60元

（大写：贰亿陆仟陆佰肆拾叁万零叁佰肆拾捌元陆角）于股份交割完成当日起算十二个月内付清。

4.过渡期间及相关安排

4.1过渡期间，如果中兴商业实施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则相应调整本次股份转让的股份数量

及价格，以保证受让方受让的中兴商业的股份占中兴商业总股本的13.00%的比例不变。

4.2过渡期间，如果中兴商业实施现金分红等除息事项，则相应权益由转让方享有。

5.股份交割

5.1转让方、受让方一致同意，在完成本次转让所需在有关监管部门（包括但不限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全部申请和报批手续后5个工作日内，交易双方应共同到登记结算公司办理如下手续：

5.2由转让方、 受让方负责提供所有办理该股份转让过户手续时须交付的文件并办理该股份转让交

割的手续；

5.3按规定各自支付完毕所有手续费、印花税、过户费等相关费用；

5.4在办理完毕上述所有手续后， 受让方收到登记结算公司开出的证实已合法拥有股份的原件以及

其他法定证明文件。

6.本协议的变更与解除

6.1本协议的变更或补充，须经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变更或补充协议。

6.2本协议双方协商一致可解除本协议。

6.3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因本协议任何一方根本性违约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或已无履行之必要，守

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6.4出现本协议约定的不可抗力、法律变动情形，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或无法获得有权部门的审批而

导致本次股份转让无法实施，可以解除本协议。

如因前述原因解除本协议或终止履行本协议， 双方各自承担在本次股份转让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及

费用，互不追索。

7.本协议的生效

7.1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正式签署之日起生效，即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7.2本协议一式陆份，双方各执壹份，其他用于办理审批、股份过户等，各份协议均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二）与方鹏翔的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转让方：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受让方：方鹏翔

1.本次股份转让标的

1.1转让方同意将其持有的中兴商业股份中的41,571,894.00股股份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

益转让给受让方，该转让股份占中兴商业总股本的10.00%。

1.2转让方将标的股份及附属于标的股份和与标的股份相关的权益、 利益及依法享有的全部权利转

让予受让方。 交易双方在本协议项下约定的转让价款系已经考虑标的股份所含权益一并转让因素的全

部充分对价。 自交割日起，受让方即成为标的股份的合法所有者，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

东义务。

2.本次股份转让的定价原则、股份转让价格及股份转让价款

2.1转让方、受让方确认2022年5月17日为本次股份转让定价基准日。

2.2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格按照中兴商业2022年5月17日15:00收市时， 中兴商业收盘价5.88元/股的

90%即5.30元/股为转让价格，41,571,894.00股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贰亿贰仟零叁拾叁万壹仟零叁拾

捌元贰角（￥220,331,038.20元）。

3.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

3.1交易双方同意，本协议约定之本次股份转让价款220,331,038.20元（大写：贰亿贰仟零叁拾叁万

壹仟零叁拾捌元贰角）按以下方式及时间支付：

3.2转让方同意指定银行账户收取本次股份转让价款。 受让方应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

向转让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人民币壹仟万元整（￥10,000,000元）；剩余转让款210,331,038.20元（大

写：贰亿壹仟零叁拾叁万壹仟零叁拾捌元贰角）于股份交割完成当日起算十二个月内付清。

4.过渡期间及相关安排

4.1过渡期间，如果中兴商业实施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则相应调整本次股份转让的股份数量

及价格，以保证受让方受让的中兴商业的股份占中兴商业总股本的10.00%的比例不变。

4.2过渡期间，如果中兴商业实施现金分红等除息事项，则相应权益由转让方享有。

5.股份交割

5.1转让方、受让方一致同意，在完成本次转让所需在有关监管部门（包括但不限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全部申请和报批手续后5个工作日内，交易双方应共同到登记结算公司办理如下手续：

5.2由转让方、 受让方负责提供所有办理该股份转让过户手续时须交付的文件并办理该股份转让交

割的手续；

5.3按规定各自支付完毕所有手续费、印花税、过户费等相关费用；

5.4在办理完毕上述所有手续后， 受让方收到登记结算公司开出的证实已合法拥有股份的原件以及

其他法定证明文件。

6.本协议的变更与解除

6.1本协议的变更或补充，须经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变更或补充协议。

6.2本协议双方协商一致可解除本协议。

6.3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因本协议任何一方根本性违约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或已无履行之必要，守

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6.4出现本协议约定的不可抗力、法律变动情形，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或无法获得有权部门的审批而

导致本次股份转让无法实施，可以解除本协议。

如因前述原因解除本协议或终止履行本协议， 双方各自承担在本次股份转让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及

费用，互不追索。

7.本协议的生效

7.1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正式签署之日起生效，即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7.2本协议一式陆份，双方各执壹份，其他用于办理审批、股份过户等，各份协议均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四、本次协议转让的影响

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方大集团仍为公司控股股东，方威先

生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方大集团、方铭显、方鹏翔均出具了《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并于2022年5月2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项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份转让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方大集团出具的《关于协议转让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告知函》

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股份转让协议》；

3.方铭显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方鹏翔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5月20日


